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
中石化勘设协字〔2009〕061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关于做好二○○九年度化工行业优秀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工程咨询、勘察、设计单位及设计技术中心站：
为了推动化工行业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单位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，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水平与质量，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咨询勘察设计中积极创新，开发和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，协会决定组织2009年度行业优秀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奖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：

1、工程咨询评选范围：优秀的规划咨询报告、专题研究报告、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、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、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报告、项目后评价报告、安全预评价、环境影响报告、工程项目管理报告（包括代建制）、工程咨询的新理论、新方法等研究成果。以上咨询成果，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应是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；工程项目管理报告应在项目移交建设单位后申报。

2、工程勘察、设计评选范围：项目已投产建成，并经一年以上生产实践检验的工程勘察（含地基基础工程）、工程设计、建筑工程、基础工作（标准、规范）成果。
3、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单位独立完成的国外工程咨询、勘察（含地基基础工程）、设计项目也可以参加评选。中外合作咨询、勘察、设计的工程项目，只评选国内部分。

4、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件项目

二、申报要求：

1、申报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建设方针、政策以及技术标准的规定，在工程咨询、勘察、设计中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，体现节约能源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的方针，重点要突出技术创新，并用数据列表阐述目前达到的技术水平（国际水平、国内水平和本装置水平）。具体填写格式和申报内容要求详见本文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。以上文件可从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网站下（www.ccesda.com）

2、在申报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的申报材料中，一定要附成果的原始材料1份、项目咨询成果相关的评估（评审、审查、验收）报告、上级审批（核准）意见、及与理论研究或技术成果相关的专家评价或鉴定1份。
3、在申报优秀工程勘察、设计、建筑奖的申报材料中，一定要附有上级主管部门竣工验收证书的复印件，或建设单位对工程勘察设计项目的评价和环保、安全、消防等政府主管部门专项竣工验收意见的复印件。

4、为了做好本年度的优秀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奖的评选工作，申报材料要求如下：工程勘察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和完整的勘察成果报告（勘察报告、竣工报告、水文地质报告、工程测量报告）一份；工程设计项目（含建筑设计）申报资料一式三份和初步设计一份；基础工作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和所申报项目的有效版本的标准五份。请各单位于2009年7月31日前报至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行业服务部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评选办法、材料申报要求、申报时间另行通知。
5、申报优秀工程勘察设计（含建筑）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项目，均可以填报15人，基础工作填报人数按附件三执行。咨询成果奖填报人数详见附件四。
三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:陈文录            

电  话:010---64820445 
传  真:010---64820445

地  址: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0号润枫德尚A座13层
邮  编:100101
E-maul:zzb＠ccesda.com
附件一:化工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评选办法
附件二:化工行业优秀工程勘察奖评选办法
附件三:化工行业优秀基础工作奖评选办法
附件四:化工行业优秀工程咨询奖评选办法（另行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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